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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组织加强监督工作的框架 

 改革将把基金组织对个别经济体和对全球发展的监督更好地融为一体 

 一份试验性报告为分析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外部状况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基金组织已经在加强对国别经济体的监督和全球分析并将两者相融合方面取得了进展。新框

架着重于确定紧迫的风险、它们在各经济体之间的传导、以及基金组织相应的政策建议。 

 

尽管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督仍是《基金组织协定》规定的基金组织监督的核心内容，新决

定为基金组织与成员国就国内经济和金融政策进行有效对话提供了基础。 

 

2012 年 7 月 18 日，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了一项关于双边和多边监督的新决定——即综合监督

决定——以改进对世界范围内各经济体的监督。基金组织还引入了一项试验性对外部门报告，

以加深对外部失衡的评估。 

 

“基金组织执董会今天批准的一项关于双边和多边监督的新决定以及试验性对外部门报告

的产生是进一步加强基金组织监督工作（对成员国的经济和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进行监测和

评估）的重要步骤”，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说道。“在当前极具挑战并高度

关联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有效监督对于及早发现风险和及时提供政策建议非常重要”。 

 

基金组织在不断努力改进其监督的有效性、强调规劝和对话的主要特征、坦诚、公平、并考

虑各国的具体情况，综合监督决定就是此努力的一部分。 

 

另外，新的试验性对外部门报告也将有助于将国别和全球视角融入基金组织对外部失衡的评

估。从而改进基金组织履行关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和对汇率政策开展监督职责的能力。 

 

法律框架得到强化 

 

新决定清晰地确定了基金组织及其成员国各自的作用，建立了一个关于监督的综合法律框架，

更好地将双边监督与多边监督融合在一起，并更系统性地覆盖了成员国国内的经济金融政策

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 

 

综合的监督决定没有改变《基金组织协定》规定的成员国义务。为确保旧框架向新框架的平

稳过渡，新决定将在通过的六个月后生效。 

 
基金组织正在提升监督框架，以提高

早期发现风险和及时提供政策建议的

能力（图片：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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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从几个重要方面加强了当前的法律框架。特别是，它： 

 

 阐明了多边监督重点关注与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相关的重要问题； 

 

 使第四条款磋商既是双边监督的工具，也成为多边监督的工具，从而促进两者更好的

融合； 

 

 更有效地覆盖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和国内经济与金融政策； 

 

 确保适当涵盖成员国推行的可能对全球稳定产生影响的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以及 

 

 澄清多边监督的模式并为可能开展的多边磋商制定框架。 

 

在 2011 年的三年期监督检查（是对监督有效性和基本的法律框架进行的一次综合性评估）的

指导下，加强法律框架与改进监督操作的工作同步开展。 

 

对外部失衡进行试验性评估 

 

试验性对外部门报告旨在更有效地对外部失衡开展监督。分析扩展了对外部门的监督，除了

汇率问题，更系统性地评估了经常账户、资产负债状况、储备充足率、资本流动和资本账

户政策。从而将多边和双边视角纳入一份报告中。  
 

试验性报告同时对最大的一些经济体的外部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多边一致的分析（包括 28 个大

型经济体和欧元区），并提出可能采取的对策。报告采用了新的试验性外部平衡评估方法，

加以判断，对外部失衡进行评估——同时承认评估的内部不确定性。 

 

新的外部平衡评估方法是在以前的方法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该方法剔除了周期性因素的影响，

让基金组织确定财政政策、社会保障、资本管制和储备积累、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发生政策

扭曲时对一国经常账户的影响。该方法还可以确定母国的政策是否需要改变，或者其他经济

体是否要改变政策。 

 

这份报告确保评估是坦诚和公平的。对所有国家采用同样的方法，并且对每个国家的评估从

多边角度看是一致的。同时，国别工作组提供深入的国别具体因素，以找出模型不能捕捉的

重要因素。 

 

征求反馈意见 

 

对外部门报告拟作为一个测试，基金组织正寻求在未来几个月对方法作出进一步改进。我们

欢迎对新报告和外部平衡评估方法提供反馈意见和建议。作为此过程的一部分，将在 2012 年

年会之前向研究者提供回归使用的数据集。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r/triennial/

